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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乡县人民医院

脑卒中、冠心病监测报告管理制度

一、临床医生在诊疗过程中诊断患者为脑卒中、冠心病后，须填报《脑卒中、冠心病病例报告卡》3天内报至公共卫生科。门诊患者报告实行首诊医师负责制，住院患者报告实行主管医生负责制；科室内主任为报告主体第一责任人。
二、报告医生应规范填写《脑卒中、冠心病病例报告卡》内容，确保项目齐全，不得出现空项和漏项；杜绝出现逻辑错误;对经核实确认错报的病例，及时更正。  

三、公共卫生科对上报的报告卡，编号、审核，通过山东省慢病监测网络管理系统进行网络报告，网络直报时限不能超过一周，并登记到《脑卒中、冠心病病例登记册》，接收卡时间顺序进行编号、整理、归档。

四、公共卫生科要定期开展漏报督查工作，检查各科室脑卒中、冠心病报告情况，发现漏报、迟报及时督促进行补报。

五、每年组织院内相关人员进行肿瘤、脑卒中、冠心病报告的相关知识进行培训一次。

六、公共卫生科管理及直报人员要积极参加疾控中心举办的培训班，不断提升自身业务素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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